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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11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 
 

就 “立法保護揭弊者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繼 分 別 於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及 26 日 發 出 立 法 會

CB(3) 41/18-19 號 及 CB(3) 78/18-19 號 文 件 後 ， 有 3 位 議 員

(毛孟靜議員、梁繼昌議員及陳克勤議員 )已分別作出預告，會分別
就譚文豪議員 “立法保護揭弊者 ”的議案動議修正案。按照立法會
主席指示，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。  
 
2.  立法會主席會命令就上述議案及3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
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，本人現列出以下程序，
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：  
 

(a) 立法會主席請譚文豪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；  
 
(b) 立法會主席就譚文豪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；  
 
(c) 立法會主席請有意動議修正案的 3位議員按以下次序

發言，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：  
 
(i) 毛孟靜議員；  
 
(ii) 梁繼昌議員；及  
 
(iii) 陳克勤議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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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立法會主席請官員發言；  
 
(e)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；  
 
(f) 立法會主席批准譚文豪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；  
 
(g)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官員發言；  
 
(h) 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34(5)條，立法會主席決定請該3位

議 員 依 上 文 (c)段 所 載 的 次 序 分 別 動 議 修 正 案 。
立法會主席請毛孟靜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，並隨即就
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；  

 
(i) 在表決完畢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後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

其餘兩項修正案；及  
 
(j)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，立法會主席會請譚文豪議員

發言答辯。接着，立法會主席會就譚文豪議員的議案或
其經修正的議案 (視乎情況而定 )提出待決議題，付諸
表決。  

 
3.  原議案措辭及修正案的標明文本載於附錄，方便議員參照。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附錄  
 

2018年 11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  
“立法保護揭弊者”議案辯論  

 
1. 譚文豪議員的原議案  
 
若非商業組織或政府機關的內部人士 (‘揭弊者 ’)揭露組織或機關內
有危害公眾利益的行為，公眾或傳媒往往難以查證有關事件；香港

過往曾發生多宗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，例如屯門望后石谷堆填

區污水處理承辦商未有遵從環境保護署的標準要求而非法排放污

水、民航處的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在啟用後事故頻生、香港鐵路有

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連續牆鋼筋被剪短等事宜，如果沒有揭

弊者揭弊，事件便會不了了之，公眾亦無法得知真相；由於香港沒

有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以致為公義發聲的揭弊者經常被秋後算

賬，包括遭受滋擾、被針對、被解僱、面臨法律訴訟等報復行為，

因而令不少知情人士不敢揭弊；鑒於全球多個國家，包括英國、美

國、日本等，均已制定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為保護揭弊者及維護

公眾利益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立法保護揭弊者；立法範疇應包

括：  
 
(一 ) 若所揭露的事件涉及刑事罪行、違反法律責任、司法誤判、

威脅公眾安全或健康、破壞環境、濫用職權、浪費公帑等，

揭弊者應受到法律保障，以免他們遭受不公平的對待，例

如解僱、減薪、降職、調職、停職、罰款、取消進修機會

等懲罰性處分；  
 
(二 ) 規定所有商業組織及政府機關須自行制訂保護揭弊者的內

部措施，包括設立明確的舉報機制及保護揭弊者機制，以

禁止可能出現的報復行為；  
 
(三 ) 除上述內部舉報機制外，揭弊者亦可透過其認為合適的方

式，包括透過傳媒、立法會等渠道，向公眾揭露危害公眾

利益的事件；  
 
(四 ) 規定任何負責處理揭弊者告密的人士或機構，須確保揭弊

者的個人資料得以完全保密；及  
 
(五 ) 當揭弊者或其家屬感到人身安全或自由受到威脅，他們可

向司法機關申請人身保護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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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經毛孟靜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若非近年有不少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皆由商業組織或、政府機
關或公共機構的內部人士 (‘揭弊者 ’)揭露其組織或機關內有危害公
眾利益的行為；如沒有揭弊者，公眾或傳媒往往難以查證有關事件；
香港過往曾發生多宗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，例如屯門望后石谷

堆填區污水處理承辦商未有遵從環境保護署的標準要求而非法排放

污水、民航處的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在啟用後事故頻生、香港鐵路

有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連續牆鋼筋被剪短等事宜，如果沒有

揭弊者揭弊，事件便會不了了之，公眾亦無法得知真相；由於香港

沒有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以致為公義發聲的揭弊者經常被秋後算

賬，包括遭受滋擾、被針對、被解僱、面臨法律訴訟等報復行為，

因而令不少知情人士不敢揭弊；鑒於全球多個國家，包括英國、美

國、日本等，均已制定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為保護揭弊者及維護

公眾利益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立法及制訂措施，保護揭弊者；
立法範疇及相關措施內容應包括：  
 
(一 ) 若所揭露的事件涉及刑事罪行、違反法律責任、司法誤判、

威脅公眾安全或健康、破壞環境、濫用職權、浪費公帑等，

揭弊者應受到法律保障，以免他們遭受不公平的對待，例

如解僱、減薪、降職、調職、停職、罰款、取消進修機會

等懲罰性處分；  
 
(二 ) 規定所有商業組織及、政府機關或公共機構須自行制訂保

護揭弊者的內部措施，包括設立明確的舉報機制及保護揭

弊者機制，以禁止可能出現的報復行為；  
 
(三 ) 除上述內部舉報機制外，揭弊者亦可透過其認為合適的方

式，包括透過傳媒、立法會等渠道，向公眾揭露危害公眾

利益的事件；  
 
(四 ) 規定任何負責處理揭弊者告密的人士或機構，須確保揭弊

者的個人資料得以完全保密；及  
 
(五 ) 當揭弊者或其家屬感到人身安全或自由受到威脅，他們可

向司法機關申請人身保護措施； 
 
(六 ) 揭弊者若受到商業組織、政府機關或公共機構以直接或間

接方式報復，揭弊者可循法律途徑作出申訴及追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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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修訂其他相關法例，包括但不限於《僱傭條例》，使法例
對揭弊者的保障一致，並令法例與時並進；及 

 
(八 ) 在立法前，率先在政府機關及公共機構制訂具約束力的守

則，以保護揭弊者，並將保護揭弊者的重要信息傳遞至社
會。  

 
註：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3. 經梁繼昌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若非商業組織或政府機關的內部人士 (‘揭弊者 ’)揭露組織或機關內
有危害公眾利益的行為，公眾或傳媒往往難以查證有關事件 ‘揭弊
者 ’是指為保護公眾利益而披露資料的人，他們藉披露資料令涉事的
政府機關、組織或企業就一些非法、違規或危害公眾利益的行為向
公眾問責及承擔責任；香港過往曾發生多宗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
件，例如屯門望后石谷堆填區污水處理承辦商未有遵從環境保護署

的標準要求而非法排放污水、民航處的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在啟用

後事故頻生、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連續牆鋼筋被

剪短等事宜，如果沒有揭弊者揭弊，事件便會不了了之，公眾亦無

法得知真相；由於香港沒有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以致為公義發聲

的揭弊者經常被秋後算賬，包括遭受滋擾、被針對、被解僱、面臨

法律訴訟等報復行為，因而令不少知情人士不敢揭弊；鑒於全球多

個國家，包括英國、美國、日本等，均已制定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

為保護揭弊者及維護公眾利益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立法保護揭

弊者；立法範疇應包括：  
 
(一 ) 若所揭露的事件涉及刑事罪行、違反法律責任、司法誤判、

威脅公眾安全或健康、破壞環境、濫用職權、浪費公帑等，

揭弊者應受到法律保障，以免他們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因揭
弊而承受民事法律責任，以及在工作上受到不合理的對
待，例如解僱、減薪、降職、調職、停職、罰款、取消進
修機會等懲罰性處分；  

 
(二 ) 規定所有商業達到某指定營業額或僱員人數的組織及所有

政府機關須自行制訂保護揭弊者的內部措施，包括設立明

確的舉報機制及保護揭弊者機制，以禁止可能出現的報復

行為；  
 
(三 ) 除上述內部舉報機制外訂明若事件不適合循指定的舉報機

制作出揭弊，或遇有其他特別情況，揭弊者亦可透過其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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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合適的方式，包括透過傳媒、立法會等渠道，向公眾揭

露危害公眾利益的事件；  
 
(四 ) 規定任何負責處理揭弊者告密的人士或機構，須確保揭弊

者的個人資料得以完全保密；及  
 
(五 ) 當揭弊者或其家屬因揭弊而感到人身安全或自由受到威

脅，他們可向司法機關申請人身保護措施。  
 
註：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4. 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若非商業組織或政府機關的內部人士 (‘揭弊者 ’)揭露組織或機關內
有危害公眾利益的違法行為，公眾或傳媒往往難以查證有關事件；
香港過往曾發生多宗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，例如屯門望后石谷

堆填區污水處理承辦商未有遵從環境保護署的標準要求而非法排放

污水、民航處的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在啟用後事故頻生、香港鐵路

有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連續牆鋼筋被剪短等事宜，如果沒有

揭弊者揭弊，事件便會不了了之，公眾亦無法得知真相；由於雖然
香港沒有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以致為公義發聲的揭弊者經常被秋

後算賬，包括遭受滋擾、被針對、被解僱、面臨法律訴訟等報復行

為，因而令不少知情人士不敢揭弊；鑒於全球多個國家，包括英國、

美國、日本等，均已制定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，為保護揭弊者及維

護公眾利益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立法保護揭弊者；立法範疇應

包括：  
 
(一 ) 若所揭露的事件涉及刑事罪行、違反法律責任、司法誤判、

威脅公眾安全或健康、破壞環境、濫用職權、浪費公帑等，

揭弊者應受到法律保障，以免他們遭受不公平的對待，例

如解僱、減薪、降職、調職、停職、罰款、取消進修機會

等懲罰性處分；  
 
(二 ) 規定所有商業組織及政府機關須自行制訂保護揭弊者的內

部措施，包括設立明確的舉報機制及保護揭弊者機制，以

禁止可能出現的報復行為；  
 
(三 ) 除上述內部舉報機制外，揭弊者亦可透過其認為合適的方

式，包括透過傳媒、立法會等渠道，向公眾揭露危害公眾

利益的事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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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規定任何負責處理揭弊者告密的人士或機構，須確保揭弊

者的個人資料得以完全保密；及  
 
(五 ) 當揭弊者或其家屬感到人身安全或自由受到威脅，他們可

向司法機關申請人身保護措施  
 
但在保護證人及防止僱員被不合理解僱等方面已有相關的法例保
障；全球有不少國家或地區已制定法例保護揭弊者，以便公營及私
營機構及早發現內部問題，改善管治水平，他們的經驗值得香港借
鏡；就此，本會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其他國家及地區的經驗，在保障
國家安全、公眾安全及公眾利益的前提下，對保護揭弊者的安排進
行檢討，包括在有需要時修改法例，從而更好地：  
 
(一 ) 界定受保障的揭弊範圍； 
 
(二 ) 確保揭弊者及其家屬不會受到相關機構不合理的對待，避

免他們的合法權益 (尤其是僱員權益 )受損；  
 
(三 ) 確保揭弊者及其家屬的人身安全不受威脅；及  
 
(四 ) 提升公營及私營機構的管治水平。  
 
註：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 


